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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FESCO）成立于 1979年。是中国首家为外商驻华代表机构、外商金融机构、经济组织提供专业化人力资

源服务的公司。拥有中国人力资源业界最具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的 FESCO，已日益成为跨国公司人力资源首选战略合作伙伴，更荣膺 2008年北京奥组委人

力资源服务协作伙伴。2007年，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等权威机构特授予 FESCO “中国杰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称号。 

深圳市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是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在深圳设立的分支机构。深圳方胜的资深劳动法律专家团队为您提供专业、值

得信赖的劳动法律咨询服务。我们的专家团队熟悉国家及本市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具有丰富的处理各类劳动争议案件的经验。通过帮助企业制定和完

善人事管理方案，规范员工手册、规章制度，及时预防劳动人事争议的发生，大大降低企业在劳动人事方面的法律风险，为企业界正常经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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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解除&终止的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支付 

说明： 

1、本表格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行总结制作； 

2、在参照本表格进行具体案件处理时，请注意保存好各项有效证据，才能将用人单位因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降至最低。同时，最重要的一

点，务必和劳动者协商一致解决问题，根据办案经验，很多情况下，劳动纠纷容易升级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点请用人单位提起万分的警惕； 

3、本表格的内容，会根据国家及广东、深圳地区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同时，也会根据广东及深圳地区的仲裁实践进行相应调整，希望

能在实务操作上给用人单位带来最大的便利； 

4、请根据法律规定，认真阅读本表格，每一项的操作不当，都会引起法律风险。有疑惑之处，欢迎和笔者一起探讨。 

劳动合同 事由 情形 经济补偿金 代通知金 法律风险 

解除 

协商 

解除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 不支付 不支付 
低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支付 支付 

劳动者单

方解除 

提前３０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不支付 不支付 低 

在试用期内提前３日通知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 

支付 不支付 高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 

用人单位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劳动者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 

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 

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

令冒险作业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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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 事由 情形 经济补偿金 代通知金 法律风险 

解除 

用人单

位单方

解除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不支付 不支付 

中，注意保存好

相关证明材料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

出，拒不改正 

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 

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

工作 

支付 支付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 

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 

支付 不支付 
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 

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 双倍支付 不支付 高 

劳动者原因一个月内不签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关系 不支付 不支付 中，注意保存好

相关证明材料 劳动者原因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不签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关系 支付 不支付 

终止 

合同约

定终止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不续订 支付 不支付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 不支付 不支付 

低 

以完成一定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任务完成而终止 支付 不支付 

劳动者

原因终

止 

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不支付 不支付 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 

法定原

因终止 

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 
支付 不支付 

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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